
1 

行政院   第 3659 次會議 

民國 108 年 7 月 11 日 

  討論事項（二） 

外交部、法務部會銜函送「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辦事處

刑事司法合作協定」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。 

 說明： 

 一、外交部、法務部會銜函以，為利與國際社會共同合作

追訴犯罪，並促進我與歐盟國家間司法合作，自 104

年起積極推動與波蘭簽署「駐波蘭代表處與波蘭臺北

辦事處刑事司法合作協定」，我方經參照國際間雙邊

刑事司法互助協定架構及我國「國際刑事司法互助

法」之規定擬具草案，並由我駐波蘭代表處洽據波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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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復同意簽署。鑑於該協定草案合作範圍包含引渡及

移交受刑人，涉及人民權利義務，符合「條約締結

法」第 3 條所稱「條約」之定義，爰依「條約案」之

程序辦理一案，前經報奉鈞院函復准予辦理，並於雙

方簽署後報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在案。茲上述協定業於

本（108）年 6 月 17 日由駐波蘭代表處代表施文斌與

波蘭臺北辦事處梅西亞處長在臺北完成簽署，檢附該

協定，請核轉立法院審議。 

 二、本協定內容要點如下： 

 （一）本協定規範關於刑事司法互助、引渡、受刑人移

交、法律及實務見解之分享、訴追犯罪及犯罪預

防之資訊分享等領域之刑事司法合作原則及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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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。(第 1條) 

  （二）本協定適用於法院及檢察機關權責範圍內之案

件，不賦予任何私人、私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取

得、拒絕提供、排除證據或阻礙執行請求之權

利。(第 2條) 

  （三）雙方中央主管機關承諾按照相關國內法及本協定

提供彼此最大程度之合作，藉由移交該等受刑事

訴追者以防止有罪無罰之情形，達成進行引渡程

序之目的。（第 4條） 

  （四）駐波蘭代表處及波蘭臺北辦事處於完成各自領域

執行本協定之內部必要程序後，應以書面相互通

知。本協定應自後通知日生效。(第 16 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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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茲將該協定附後，擬請討論通過後，由院送請立法院

審議。提請 

   核議 

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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